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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第 9屆第 1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12年 11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 

會議地點 本部 216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潘召集人文忠 紀錄 陳文松 

出席委員

（依姓氏筆

畫排列） 

一、專家學者 

林委員沛樵（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俞委

員克維（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副校長）、柯委員佳吟（國立臺灣大學漁

業科學研究所副教授）、洪委員進源（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

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張委員錦霞（新北市萬里區野柳國民小學校

長）、許委員瓊云（臺北市立大學水上運動學系教授）、陳委員璋玲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廖委員正信（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院長） 

二、行政機關 

王委員正芳（農業部漁業署）、何委員淑萍（交通部）、徐委員良鎮

（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陳委員小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程委員挽華（考選部）、黃委員世偉（海洋委員會-林副處長麗英代） 

三、本部及部屬機關 

朱委員俊彰（高教司-李專門委員惠敏代）、李委員彥儀（國際司-藍

教育副參事先茜代）、李委員政軒（資科司-廖專門委員雙慶代）、李

委員毓娟（終身司-紀專門委員咸仰代）、武委員曉霞（師資司-王副

司長淑娟代）、彭委員富源（國教署-易專門委員秀枝代）、楊委員玉

惠（技職司-徐專門委員振邦代）、鄭委員世忠（體育署-王科長力恆

代）、陳執行秘書素艶（綜規司-魏簡任秘書仕哲代） 

列席單位 

及人員 

交通部航港局李副組長宸宇、農業部漁業署黃技士鈺凱、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陳組長建文、張專員凱婷、陳專員俊達、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謝助理紘瑜、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蔡科員筱如、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組林視察雨蓁、蔡專案助理玫懿、青年發

展署洪科長元元、國家教育研究院黃副研究員茂在、綜合規劃司王

科長珮珊、高專業助理冠如、陳專業助理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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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綜規司報告） 

決 定： 

(一) 有關邀請教育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委員參觀海洋驛站一事，請海洋委

員會調查委員參訪意願與時間，並規劃相關行程；其餘同意解除列管。 

(二) 餘洽悉。 

二、本部海洋教育執行情形報告（綜規司報告） 

決 定：請本部各單位（署）持續推動各項海洋教育工作，餘洽悉。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海洋教育推手獎」之辦理頻率一案，提請討論。（提案人：本部

國教署） 

說 明： 

一、為呼應行政院「向山致敬、向海致敬」政策，逐步整合地方政府推動戶外

教育與海洋教育，自 110學年度起，本部國教署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要點」，補助各地方政府設置「戶外

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透過每年舉辦「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與教師研

習會議」，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整體執行成果評選（包含成果觀摩展示），評

選出推動海洋教育成果具突破創新作為者，據以提報於「海洋教育推手獎」

之「地方政府獎」表揚。 

二、其次，本部國教署依據「教育部推動戶外教育實施計畫」、「教育部獎勵推

動戶外教育成效卓著實施要點」，辦理「戶外教育成效卓著獎」，其內涵包

含山林溪流、海洋水域、自然探索等之體驗學習，亦包含海洋教育執行成

效。為展現戶外教育推動成果、創造更多交流機會，111年「2022戶外教

育年會」係結合 110年「戶外教育成效卓著獎」頒獎典禮共同辦理，目前

訂於 113年辦理「2024戶外教育年會」暨 112年「戶外教育成效卓著獎」

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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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開「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與教師研習會議」（每年辦理）及「戶外教

育年會」（2年 1次），皆由地方政府輪流承辦之全國性活動，且地方政府

每年尚須辦理「海洋詩或海洋科普繪本徵選」、「海洋教育創新教學團隊徵

選」、「戶外教育暨海洋教育課程模組與教學案例徵選」、「海洋教育創新課

程與教學研發基地徵選」、「海洋教育推手獎個人及團體獎」等多項全國性

徵選活動，地方政府已反映不堪負荷。為使上開全國性活動有充裕籌備時

間，並收行政減量之效，擬規劃自 112年起，「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與

教師研習會議」調整為 2年辦理 1次，並與「戶外教育年會」隔年輪流辦

理。 

辦  法：考量「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與教師研習會議」如期程調整後，將連動

「海洋教育推手獎」之「地方政府獎」薦送期程，且地方政府多年來推

動海洋教育已具相當成果，較難於 1 年內有創新性之突破與發展，爰

建請「海洋教育推手獎」調整為 2年辦理 1次，即規劃於 114年再辦理

「第 6屆海洋教育推手獎」。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海洋教育推手獎」調整為每 2年辦理 1次，請依規劃

期程執行相關工作。 

案由二：有關協助臨海學校和非臨海學校推動海洋教育一案，提請討論。（提案

人：張委員錦霞/新北市野柳國民小學校長） 

說 明： 

一、學校海洋教育推動會因為臨海學校和非臨海學校的差異而不同。因為相關

的海洋教育資源和資訊取得的關注度和途徑不同，經驗也有差異。 

二、全國的海洋教育基地學校被賦予研發臨海學校和非臨海學校的學習課程，

但體驗場次有限，推廣也會受到侷限。 

三、即使是臨海學校對於海洋新知和全球性的海洋教育議題也不熟悉，尤其偏

鄉小校，人力不足，要落實推動海洋教育難度高。例如：棲地復育、海洋

藍碳、藍色國土議題等。如何協助其關注重要海洋議題和建議行動方案。 

辦 法： 

一、賦予全國海洋教育創新課程與教學基地的推廣任務，除了讓各校蒞臨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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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到各校分享可以在非臨海學校實作經驗。可以聚集基地學校彙整可以

在非臨海學校實作的海洋教育課程，例如：水域安全（安全裝備、認識在

地水文－離岸流等）、食魚教育（海鮮選擇指南、慢魚運動和認識頭足類

等）等，提供孩子生活經驗可學習的海洋教育，例如：午餐食魚教育、魚

市場、解剖水產品等。 

二、鼓勵臨海學校和鄰近場館及民間團體合作推動海洋教育和棲地復育，但要

提供易於取得的訊息。例如：和海科館合作復育鱟卵公民行動、種植珊瑚

苗棲地復育，和漁會或海漁基金會合作的魚苗放流，也有種植海草的棲地

復育。 

三、納入學校教師專業進修的海洋教育增能，有感的海洋教育知能帶動有感的

護海學習行動，例如海洋藍碳議題，回歸孩子可以為大海做什麼？鄰近海

域種水草、珊瑚棲地復育、大魚是吸碳高手避免食用等。 

決 議： 

一、 請國教署持續設置海洋教育基地學校，並彙整研發海洋教育課程模組及

體驗教學課程，推廣至臨海學校和非臨海學校，另可鼓勵學校與鄰近場館

及民間團體合作共同推動海洋教育。 

二、 請體育署持續結合水域安全宣導，辦理學生水域運動體驗推廣活動。 

三、 請終身司督導本部所屬社教機構，持續推動海洋生態保育、海洋文化等相

關教學活動，以協助非臨海及偏遠地區學生認識海洋。 

四、 請師資司及國教署持續針對職前及在職教師規劃海洋教育增能工作，並

辦理海洋教育相關體驗與研習活動，以強化教師海洋教育知能。 

案由三：有關增進海事校院航輪科系學生離岸風電船舶相關技能，提升學生畢業

後投入離岸風電場域服務意願，請將該等培訓納入學分課程，並請各海

事校院重視業師聘用、學生上船實習環境及意願一案，提請討論。（提

案人：何委員淑萍/交通部航政司司長） 

說 明： 

一、為配合國家 2050淨零排碳政策及提升我國海事校院學生就業競爭力，提

供學生更容易投入離岸風電場域服務環境；惟離岸風電船舶相關訓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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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航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所規範之船員

必備訓練，目前並無海事校院將其納入船員訓練課程規劃。 

二、另我國海運一直面臨國籍船員不足及老化之問題，請海事校院（特別是技

職大學）重視業師之聘用並協助學生上船實習所遇到之工作環境與船上幹

部之帶領方式，攸關學生未來畢業後是否願意繼續上船工作。 

三、學校應重視船上之實習環境，建立實習制度與提供優質實習環境，避免學

生在實習後留下不好之印象不再上船服務。 

辦 法： 

一、為提供航輪科系學生更多課程選擇，建請海事校院將船員訓練學分課程納

入離岸風電相關訓練，讓有意願學生可透過學校系統性之課程培育，更容

易投入離岸風電場域服務，使學生畢業後能有多元就業選擇。 

二、另建議教育部可與交通部航港局共同合作，鼓勵各海事校院聘用具航海經

驗之優秀船員擔任業師，並協助學生選擇優質航商辦理實習工作，重視船

上工作環境，並於學生上船實習前加強行前教育。 

三、各海事校院可與航商洽談提供學生於較新之船舶實習，並請航商指派有經

驗之船員帶領；另於學生實習結束後，召開座談會瞭解學生實習狀況，作

為滾動改善實習方式之參考。 

決 議： 

一、 請高教司、技職司及國教署鼓勵海事學校規劃開設離岸風電相關訓練之

選修學分課程，另建請交通部航港局提供船員訓練專業知能等課程規劃，

以利轉知學校。 

二、 請高教司、技職司及國教署鼓勵海事學校聘用具航海實務經驗之優秀船

員擔任業師協同教學，另建請交通部航港局提供優秀船員名單及聯繫方

式，以利轉知學校。 

三、 為協助學生選擇優質航商實習，建請交通部航港局提供經驗豐富或設備

新穎之優質航商名單，並上傳實習教育訓練教材，以利轉知學校。 

四、 為有效培養高中職端海事教育所需專業師資，請國教署研議採融入課程

方式實施之可行性，及採二階段方式優先培訓有意願且具從事教學離岸

風電課程能力之教師，再至專業訓練中心進行實務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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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為培訓離岸風電產業技術專業人才，建請交通部航港局思考研修「非本國

籍工作船申請停泊國際商港以外之其他港灣口岸作業要點」等規定，並挹

注學生進行培訓課程與專業訓練相關費用。 

六、 本部刻籌建之「御風」實習船，將作為海事校院相關科系之優質實習環境，

建請交通部航港局提供相關人才培育支持措施，共同培育我國海事人才。 

案由四：有關建請教育部適時啟動航輪教材編修作業，以及推薦航海、輪機專業

教師名單，協助交通部航港局強化命、審題委員人才庫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何委員淑萍/交通部航政司司長） 

說 明： 

一、我國四面環海，進出口貨物高達 90%需仰賴海運運輸，故航運事業攸關經

濟命脈之發展，而航海、輪機專業人員之訓練，必須符合 IMO 所訂之各

項適任規範，其中最重要的，仍為學校和業界的接軌。 

二、教育部 106年出版之航輪教材編撰計畫（二版），迄今已逾 5年，因應船

舶科技發展進步，尤其是輪機相關領域變化很大，且為符海運實務運作順

利，IMO海事國際公約如 STCW（99年修正，後續於 107、108、110及

112年皆有部分修正內容生效）與 SOLAS（106年起，每年均有修正）等

相關海事法規增補修正也相當頻繁，教材與實務間逐漸出現落差。 

三、交通部航港局航海人員測驗命題將教育部出版之航輪教材列為主要參考

書目，惟每次測驗後常有試題疑義出現教科書與實務落差之情形，亦有考

生質疑測驗之試題品質及公平性。 

四、另航海人員測驗為初任船員主要取才管道，題型皆為選擇題並採電腦化測

驗方式辦理，為精進試題品質，交通部航港局致力以更多元靈活、與實務

結合之理念建置題庫、題包，並希望利用推動相關優化措施，包括：建立

優良命題委員人才庫、善用考畢試題品質分析及試題疑義處理結果回饋、

加強考前試題檢視等機制，促進測驗試題題目品質穩定、減少合格率落差

太大等問題，同時確保航海人員測驗之公平、公正，擇取優秀適格之船員。 

五、依據「交通部航港局航海人員測驗命題及題庫管理要點」規定，命、審題

委員組成比例約 7（學界）：3（實務界），航海、輪機專業多因應實務需求

而來，且有一定之專業進入門檻，目前多仰賴海事校院退休教師協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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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題，兼具航海、輪機學科專長及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難尋。 

辦 法： 

一、航海及輪機專業科目繁多，教材編撰費時，建議教育部適時啟動航輪教材

編修作業，將有助航輪相關科系學生獲得最新船舶海運知識，另透由航海

人員測驗，評量航輪科系學生學科基本知識，以利後續上船實習應用所學，

減少學用落差之情形。 

二、另請教育部鼓勵各海事校院推薦航海、輪機專業教師名單，納入交通部航

港局命、審題委員人才庫，以強化命、審題作業。 

三、請教育部鼓勵海事校院遴聘業師協同教學，透過教學相長，同時交通部航

港局亦可將業師加入命、審題委員人才庫，避免發生航海人員測驗試題與

實務落差過大，造成學用落差之情形。 

決 議： 

一、 為利教育端即時獲得相關資訊，建請交通部航港局如對海事教材內容有

任何新知建議或修正意見，請隨時提供教育部，以利轉知教材編修單位製

作教材勘誤表；另請教材編修單位邀請交通部航港局參與教材編修作業。 

二、 建請交通部航港局正式提出航海、輪機專業教師名單需求，以利轉知海事

學校推薦，以助強化命、審題委員人才庫。 

三、 建請交通部航港局與航商洽談增進海事人才培育之可行方式，必要時可

請高教司、技職司及國教署邀請海事學校參與討論。 

案由五：有關建請教育部鼓勵各級學校踴躍申請海洋委員會 113 年度海洋文教

徵件計畫，辦理海洋活動及提升全民海洋意識一案，提請討論。（提案

人：黃委員世偉/海洋委員會科技文教處處長） 

說 明： 

一、臺灣四面環海，經濟發展、能源供應及歷史文化傳承等，均與海洋密切關

聯，然對於海洋之認識，卻十分有限。海洋委員會為促進民間團體及學校

共同參與海洋教育文化發展、提升全民海洋素養並推動海洋文教永續，規

劃於 113年度透過海洋文教徵件計畫，補助政府立案之民間團體及全國各

級學校辦理各式海洋文教活動，預計總補助經費約新臺幣 2,700萬元。 

二、徵件計畫主題包含「海洋教育推廣」、「海洋文化發展」及「船舶載具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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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製作」等三大面向，執行期程原則自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止，實際補助金額依海洋委員會核定為準。 

三、後續海洋委員會將對外辦理公開徵件，另為確保提案之民間團體及各級學

校清楚瞭解徵件計畫之內涵，研擬符合海洋委員會所需之適當提案，海洋

委員會預計於 112年底擇期辦理數場徵件計畫說明會。 

辦 法： 

一、請教育部鼓勵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以下之各級學校，踴躍

申請海洋委員會 113年度海洋文教徵件計畫，籌辦海洋活動，以提升學子

海洋意識及海洋素養。 

二、屆時請教育部協助轉知海洋委員會相關徵件須知及徵件計畫說明會資訊，

俾利計畫推動。 

決 議：建請海洋委員會提供海洋文教計畫相關徵件須知及說明會等資訊，以利

教育部轉知所屬學校。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2 時 50分） 


